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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提案人： 呂旭卿 

 

案由 
修訂「本校性騷擾防治、申訴及調查處理措施」，提

請討論及決議。 

提案事由 

（說  明） 

一、本市教育局以 114 年 6 月 4 日新北教人字第

1141078167 號函檢送修訂之本市所屬各級公立學校

性騷擾防治措施、申訴及懲戒規範(範本)1 份，供各校

參酌運用。 

二、教育局為配合教育部教育部 114 年 1 月 9 日臺教

學(三)字第 1130122346 號函，性別工作平等法及性騷

擾防治法業已具體修正相關申訴及調查處理程序，爰

提供性騷擾防治、申訴及調查處理措施(範本)供各校

參考。 

三、故參酌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提供各校範本，修訂「本

校性騷擾防治、申訴及調查處理措施」 (如附件)。 

建議辦理方式 

由人事室說明「本校性騷擾防治、申訴及調查處理措

施」，經討論後無異議者，主席宣布議決通過。 

決    議 照案通過 

 


